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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內容摘要 涉及爭點 
去年發生在屏東縣高樹鄉的超商潘姓女店

員遭挖眼及早餐店范姓婦人被持刀砍傷案，檢方

分別依涉嫌重傷未遂罪及殺人未遂罪起訴，屏東

地方法院昨天宣判，依重傷未遂及傷害罪判處施

暴的楊姓男子有期徒刑五年；高樹鄉的村民得知

判決結果後，都認為僅判五年，判得太輕了，很

快又會出來危害社會。 

屏東檢方偵辦時對楊男兩次犯行個別進行

精神鑑定，醫師均判定楊男雖患有思覺失調症，

行為能力受到影響，但在兩次犯罪當下，仍可自

我辨識行為違法，並不符免刑或減刑要件，檢察

官依殺人未遂及重傷未遂罪起訴楊男，移審到屏

東地院後仍繼續羈押。 

屏東地院合議庭審理認為，楊男持刀揮砍范

婦時，沒有朝致命處揮砍、店主制止時就停止，

因此未依檢方的殺人未遂罪論處，而依傷害罪判

處一年二個月徒刑。潘女部分經手術治療後視能

未減損，仍依重傷未遂罪判處四年有期徒刑，合

併五年有期徒刑，並沒有認定楊男犯行時有精神

疾病而減刑。 

1. 刑法上的重傷、既未遂定義？ 

2. 殺人罪之犯意如何認定？ 

 


